
股东的身份和资本的性质和企业的性质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外商投资的公司，

国外股东的股份发生了转让，国内投资者并购股权，那么企业的性质也从外资转

为内资，那么需要什么条件呢？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原件

1份）

（2）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核对原件）;由企业登记代理机构代

理的，同时提交企业登记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须加盖本企业印章，

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3）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原件 1 份）（在申请书内填写）;

（4）外资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原件 1 份）;

（5）外商投资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原件 1份）（决议应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

（6）股权转让协议（原件 1 份）（涉及国有产权股权转让的,提交国有产权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原件 1份，股权转让协议还应经产权交易机构鉴证;不涉及

国有产权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办理公证或鉴证）;

（7）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应提交由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原件;

（8）内资公司章程（原件 1 份）;

（9）新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 份）;

（10）新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监事及经理的任职文件（原件 1份）及

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

（1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1 份）和全部副本原件；

（12）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